
募集期間:  2025/10/13-2025/10/21 中午12時整 商品編號: 2510130010

最低募集門檻: 美元 一百萬

【商品說明】

低 (適合保守型、穩健型與積極型投資人) 

【商品條件】

4.00%

3.50%

美元計價3個月期組合式商品說明書

本商品無審閱期

風險等級：

本商品為美元計價3個月期組合式商品，到期一次比價，連結標的為USDJPY，若比價成功投資人到期可

領取4.00%稅前年化收益，若否，則稅前年化收益為3.50%，本商品到期時投資人可收回100%本金(稅前)。

除商品到期外，投資人在其餘情況欲申請提前終止，將可能導致可領回金額低於原始投資金額(惟商品存

續期間小於或等於三個月者，投資人不得申請提前終止)。本商品連結標的可能因為利率、股價、匯率、企業

營運狀況、整體經濟、政治環境等主客觀因素而波動，客戶於投資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之內容，並對本商品內

所包含之投資組合有相當程度了解與明確認識，明白風險之所在。

本商品並非限由專業機構投資人與高淨值投資法人投資。依法銀行向專業與一般客戶提供結構型商品交易

服務，應盡告知義務；對於交易條件標準化且存續期限超過六個月之商品，應提供一般客戶不低於7日之審閱

期間審閱結構型商品相關契約，其屬專業客戶者，除專業客戶明確表示已充分審閱並簽名者外，其審閱期間不

得低於3日。

商品名稱
美元計價3個月期組合式商品

 (不受存款保險保障之連結匯率選擇權組合式商品)

到期保本率

於投資人未發生提前終止之情形，且到期時本行未發生違約情事，到期結算稅前金額為100%

原計價幣別本金。

(本商品之保本率為計價幣別到期本金保本率，計價幣別可能與原始資金來源幣別不同，以外幣

計價之結構型商品，如原始資金來源為新臺幣，非以新臺幣計算保本率。)

自然人客戶簽名處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交易日 2025/10/21

起始日 2025/10/23

連結標的 美元兌日幣

(指標匯率) USDJPY

計價幣別 美元 ( USD )

稅前收益

(年化)

 (年化)，若 USDJPY 大於比價界限1且小於比價界限2

 (年化)，若 USDJPY 小於等於比價界限1或大於等於比價界限2

到期日 2026/1/23

存續期間 3個月

期初投入本金 USD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(單筆最低美元 10,000元，增加單位以美元 1,000元為單位。)

比價日 2026/1/21

USDJPY 比價日當日台北時間下午2點 彭博資訊頁面BFIX 顯示之美元兌日幣報價。

參考頁面 若於上述頁面無法取得報價資料，則由計算機構依誠信原則及商業上合理方式決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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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DJPY 收益

141.94 142.50 149.50 3.50%

142.22 142.50 149.50 3.50%

142.50 142.50 149.50 3.50%

143.38 142.50 149.50 4.00%

144.25 142.50 149.50 4.00%

145.13 142.50 149.50 4.00%

146.00 142.50 149.50 4.00%

146.88 142.50 149.50 4.00%

147.75 142.50 149.50 4.00%

148.63 142.50 149.50 4.00%

149.50 142.50 149.50 3.50%

149.78 142.50 149.50 3.50%

150.06 142.50 149.50 3.50%

比價界限1 [ 定價匯率 -5.00 ]

比價界限2 [ 定價匯率 +2.00 ]

計息基準
30/360 ,unadjusted

每月以30日計，一年以360日計，遇假日不調整。

營業日慣例
Following

若當日非營業日時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。

定價匯率 交易日台北時間下午三點市場之美元兌日幣(USDJPY)報價匯率。

收益計算期間 自起始日(包含)至到期日(不含)為止。

收益支付日 即到期日，如遇假日則依照營業日慣例調整。

情境分析

所有收益皆以年化表示/此情境分析結果不保證未來績效。

假設定價匯率為147.50，則比價界限1為142.50，比價界限2為 149.50。

比價界限1 比價界限2

最大可能收益 到期最大稅前年化收益率為 4.00%

營業日 支付：台北

收益給付與

本金償還方式

收益於每次收益支付日轉入客戶指定之存款帳戶；本金於商品到期日(或提前到期日)轉入客戶

指定之存款帳戶。

(若為新臺幣計價之商品則轉入客戶新臺幣存款帳戶，若為外幣則轉入外幣存款帳戶)

計算機構 臺灣銀行

最大可能損失 於本商品投資期間本行發生信用風險事件，將導致投資人損失全部本金且無法獲得任何收益。

第 2 頁，共 5 頁



【注意事項】

１、

２、

３、

４、

５、 

６、 

７、

８、

９、

１０、

１１、

商品發行時，有權取消該商品之發行。

組合式商品自生效日起3個月之期間內，投資人不得申請提前終止，商品存續期間小於或等於三個月者

不得提前終止；辦理提前終止不得部分為之，須以整筆為限。除經本行事前同意並約定解約日外，投資

人僅得於每月6日(含)至9日(含)提出提前終止申請，並以每月9日(含)後2個營業日交付投資人可領回金

本商品不得辦理質借、設定質權或其他擔保物權予第三人。

本商品不屬存款保險標的，不受存款保險保障。

本商品於募集期間，當募集金額累計達最低募集門檻時，本行得提前結束募集。募集期間屆滿，募集

總金額未達募集門檻，或雖已達募集門檻，但因市場劇烈變動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本行認定不適於各

該

金額將由計算機構全權決定之。因牽涉複雜之衍生性商品計算與風險，投資人可領回金額可能低於原始

投資金額，致原始投資金額因而受到侵蝕(在最壞情形下，領回金額甚至可能為零)，或者根本

無法進行提前終止。

額。投資人可領回金額將依提前終止日之市場價格(影響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連結標的表現與相關市場條

件，如利率、匯率、波動率與剩餘之天期、市場流動性、評價模型與方法等等)，扣除本行終止其避險

部位所生之各項費用(包括但不限於本行因避險所生之損失與任何可能發生之交易費用)，其方式及

(扣繳義務人)將依本商品生效日至到期日止之總收益扣除必要之成本後，若為正數則按投資人(納稅義

務人)身分別代扣其稅款，並於次年填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(簡稱憑單)；如依規定適用免

填發憑單情形者，本行將不寄發憑單，若投資人要求填發，可向本行申請補發。有關代扣繳稅款部分，

本商品有可能因利率、匯率、信用、整體經濟、政治環境、稅法規定等主客觀因素變動致生風險，於

進行交易前客戶應詳閱本商品說明書之內容，並自行評估判斷與交易有關之各項經濟財務風險與報

酬、各項法律、租稅及會計上相關問題與其可能之結果，因此客戶須仔細考慮並依個人投資目標、財

務狀況及風險承受度以決定是否進行投資。

有關本商品之詳細內容及相關權益，悉依本行與客戶簽訂之契約書、成交確認函等相關約定為據。

依據所得稅法規定，本國自然人採分離課稅10%，本國法人則需併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，本行

對於交易條件標準化且存續期限超過六個月之商品，應提供一般客戶不低於7日之審閱期間審閱結構型

商品相關契約，其屬專業客戶者，除專業客戶明確表示已充分審閱並簽名者外，其審閱期間不得低於3

日。客戶須於審閱期內取得本商品契約相關文件(包括商品說明書、風險預告書與客戶須知)並請詳細閱

讀。投資人如欲撤銷本商品申購，須於募集截止日中午十二時前完成撤銷申購手續，逾時不得再以任何

理由撤銷申購。

主管機關為管理市場需要調閱投資人交易資料時，投資人不得拒絕。

將自到期日之配發收益中先行扣除，若本商品該期收益不足以扣繳10%之代扣稅款時，將逕由本金中

扣付；惟如依相關法令另有規定，則依該規定辦理。

本商品並非限由專業客戶投資。依法銀行向專業與一般客戶提供結構型商品交易服務，應盡告知義務；

投資人若有違反前開注意事項之情事，同意本行有權提前終止本商品，並願意賠償本行因此所受之所有

損失(包含但不限於有形之實質損失、訴訟費用及無形商譽損失等)。

投資人若為專業客戶則不受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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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風險預告書】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六、

七、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六、

本商品並非存款，而係一項投資，投資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。

客戶投資前應詳閱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，並應自行了解判斷並自負盈虧。

本商品係投資型商品，投資人應自行負擔本商品之市場風險及銀行之信用風險。

客戶未清楚瞭解產品說明書、契約條款及所有文件內容前，請勿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。

客戶提前終止可能導致可領回金額低於投資本金。

本商品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。

投 資 風 險 警 語

本商品係複雜金融商品，必須經過專人解說後再進行投資。客戶如果無法充分理解本商品，請勿投資。

影響衍生性金融商品價格變動之因素極為複雜，本行所揭露之風險預告事項係列舉大端，對於交易風險

與影響市場行情的因素或許無法詳盡描述，因此客戶於交易前仍應充分瞭解結構型商品之性質，及相關

之財務、會計、稅制或法律等事宜，自行審度本身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度，始決定是否進行投資。

商 品 風 險 說 明

由於市場行情起伏不定，走勢難以預料，本商品因連結標的資產的市場價格（如利率、匯率、有價證券

市價或其他指標）之變動，有可能直接導致本金損失或超過當初本金損失。

本商品為投資商品，不受存款保險保障，倘本行信用資金狀況急速貶落，或主管機關對銀行辦理結構型

商品相關規定有重大變更，或停止辦理之情事發生時，有可能直接導致本金損失或超過當初本金損失。

本商品到期前如申請提前終止，將導致貴客戶可領回金額低於原始投資金額（在最壞情形下，領回金額

甚至可能為零），或者根本無法進行提前終止。

本商品亦可能涉及交易提前終止風險、利率風險、流動性風險、信用風險、匯兌風險、國家風險、賦稅

風險、法律風險及再投資風險等。

結構型商品依商品設計或條件不同，客戶所暴露之風險程度可能不同，如為現金交割，可能發生部分或

全部利息、本金減損或其他損失之風險；如為非現金交割，則可能發生本金將依約定轉換成標的資產之

情事，可能必須承擔銀行及標的資產發行人之信用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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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聲明：

１、 本人已詳細閱讀，且經貴行派專人解說後，充分了解貴行所提供之商品說明書並同意接受其內容。

２、 本人並無涉及洗錢與不法交易之情事。

客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親簽或蓋章)

日期：

客戶申訴專線：

聯絡人員與職稱：

□本商品說明書一式二份，其中一份已由本人收妥。

年齡六十五歲以上客戶已詳閱並瞭解【注意事項】4.中途解約條款如下：

４、

客戶親簽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組合式商品自生效日起3個月之期間內，投資人不得申請提前終止，商品存續期間小於或等於三個月者

不得提前終止；辦理提前終止不得部分為之，須以整筆為限。除經本行事前同意並約定解約日外，投資

人僅得於每月6日(含)至9日(含)提出提前終止申請，並以每月9日(含)後2個營業日交付投資人可領回金

額。投資人可領回金額將依提前終止日之市場價格(影響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連結標的表現與相關市場條

件，如利率、匯率、波動率與剩餘之天期、市場流動性、評價模型與方法等等)，扣除本行終止其避險

部位所生之各項費用(包括但不限於本行因避險所生之損失與任何可能發生之交易費用)，其方式及金額

將由計算機構全權決定之。因牽涉複雜之衍生性商品計算與風險，投資人可領回金額可能低於原始投資

金額，致原始投資金額因而受到侵蝕(在最壞情形下，領回金額甚至可能為零)，或者根本無法進行提前

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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